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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1日，有网友爆料称，青海
省天峻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多人
被控寻衅滋事的案件。当天下午休
庭前，该案原二审审判长、海西州中
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哈斯朝鲁和天
峻县法院院长樊旭华，在微信群里遥
控指挥庭审。爆料者称，事发后，有
律师当场打电话报警，警方很快赶到
现场调查取证，把审判长用的电脑主
机拍照封存搬走。

5月13日晚，海西州中级人民法
院发布情况通报（见右图）。

法官被指微信群“遥控”庭审
青海海西州中院通报引质疑

知名学者、律师认为法院情况通报存在“释法错误”

近日，青海省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下文简称海西

州）中级人民法院和天峻县人民法院被
指“遥控”干预一起重审案件，引发广泛关

注。5月13日晚，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情
况通报，称其派员指导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符
合规定，但具体监督管理工作中存在监管措施不规
范的情形（详见现代快报5月14日A5版）。

这纸通报并未平息质疑，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刘
征律师代表重审案件全体辩护律师发文，指出辩护
律师们并未像情况通报中所说的那样违反法庭纪
律。有知名学者、律师指出，这份情况通报存在释
法错误、颠倒因果等问题。5月14日，现代快报
记者了解到，目前海西州人民检察院已经审
查办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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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被指“遥控”庭审，海西州中院称“监管措施不规范”

辩护律师强硬回应：没有违反法庭纪律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这则情况通报发布
后，网上仍有诸多质疑之声。北京泽博律师事
务所律师刘征代表重审案件的全体辩护律师发
文，对海西州中院的情况通报作出回应。

刘征提出6点回应：
1.辩护人没有违反法庭纪律。《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三条规定：“法庭分
设审判活动区和旁听区，两区以栏杆等进行隔
离。”公诉席和辩护席均属于审判区，我们没有

“擅自进入审判区”。该规则第十七条规定了法
庭纪律，要求全体人员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
音、录像、拍照或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播庭审
活动”。而事件发生时，审判长已宣布休庭，合
议庭成员全部离开法庭，庭审活动已结束。

2.法院工作人员并非“制止”，而是涉嫌转
移、毁灭证据。法院工作人员在场的具体行为，
是遮挡屏幕、拔掉电脑电源线，并试图搬走属于
重要证据的主机（后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扣押、封
存）。这一行为涉嫌转移、毁灭证据。如果律师
不立即拍照取证，并将主机保护至公安机关到
场扣押时，这一违法证据极有可能灭失。任何
人不具有豁免他人对其违法行为取证的权利。

3.媒体在事发后报道这一事件，不属于“干
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
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人
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对
新闻媒体旁听案件庭审、采访报道法院工作、要
求提供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
况提供便利。”在法庭已经休庭，诉讼活动已经
停止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对该事件进行舆论监
督，不属于“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

4.海西州中院审委会委员、刑庭庭长哈斯
朝鲁，天峻县法院院长樊旭华实时指挥庭审的
行为，是对案件的不当干预。《司法机关内部人
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第四条明
确：“司法机关领导干部和上级司法机关工作人
员因履行领导、监督职责，需要对正在办理的案
件提出指导性意见的，应当依照程序以书面形
式提出，口头提出的，由办案人员记录在案。”
《关于进一步完善“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工作机
制的指导意见》第十条明确了院庭长对“四类案
件”能够采取的监督管理措施，涉及庭审活动的
仅限于“（五）调阅卷宗、旁听庭审”，不包括实时
指挥庭审。哈斯朝鲁作为海西州中院审委会委
员、刑庭庭长，樊旭华作为天峻县法院院长，通
过微信群实时指挥庭审活动，显然不是按照法
定程序对“案件提出指导性意见”，也超越了“旁
听庭审”的监督管理权限，属于“违反规定干预
过问案件”。

5.为澄清事实真相，维护司法权威，我们要

求海西州中院立即公布该微信群聊天记录及事
件现场视频，以正视听。海西州中院称其是在

“监督管理”，有辩护人“推倒法庭工作人员”。
由于该聊天群系海西州中院、天峻县法院的工
作群，与现场视频一样不存在隐私问题，我们要
求海西州中院立即公布该微信群聊天记录及事
件现场视频，以查明真相。

6.我们希望海西州委政法委、青海省高院、
青海省检察院向我们了解现场情况，不能听信
作为当事方的海西州中院的一面之词。我们希
望海西州委政法委、青海省高院、青海省检察院
向我们了解相关情况后，依法对这一事件作出
处理。

知名学者、律师认为
法院情况通报存在“释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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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知名法学教授梁三利认为，海
西州中院的情况通报称，“辩护人在法庭
休庭期间，不遵守法庭纪律，擅自进入审
判区使用手机拍摄合议庭成员电脑屏幕
登录的个人微信界面，不听法院工作人员
制止，并推倒法院工作人员，严重扰乱人
民法院正常工作秩序”，这一点站不住脚，
理由为：法庭乃争议和纠纷裁决主体活动
之场所。休庭期间，审判区与普通公共场
所无异。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的法
庭纪律系指庭审期间。既然是休庭期间，
何来辩护人不遵守法庭纪律，擅自进入审
判区之说？合议庭成员在开庭期间用个
人微信登录微信，接受二审（该案原二审
审判长）以及院长指挥庭审的违法行为，
任何人都有举报、控告之权利。作为辩护
人的律师对违法行为拍摄照片以固定证
据，乃举报和控告应有之义，何错之有？
对于律师固定证据之正当行为，法院工作
人员予以制止显然属于违法行为。

法院通报称，辩护人拍摄照片后，致
使被告人家属将拍摄的照片并配文字发
布在个人新浪微博上，经媒体转发，引发
舆情，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梁三利
认为，这一点属于颠倒因果。理由是：对
于违法行为的公开举报和谴责，是公民
之法定权利。舆情是由本案审判组织及
其相关人员的违法行为引发。

通报称，案件属重点监管的“四类
案件”，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派员指导
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符合规定，但具
体监督管理工作中存在监管措施不规
范的情形。对此，梁三利认为，这属于
释法错误。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合
议庭审理案件，法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

和法律适用负责；法官独任审理案件，
独任法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
用负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
善“四类案件”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的指
导意见》第十条以“列举+兜底”形式，
规定了院庭长可以采取的监督管理措
施。《指导意见》规定的监督管理措施与
尊重审判组织办案主体地位是一致的：
院长和庭长的审判管理并不是认定事
实和法律适用的干预，监督管理措施必
须遵循《指导意见》明确规定的内容和
程序。从媒体公布内容来看，本案所谓
指导行为并非法定的监督管理措施，而
是直接介入法庭审理程序的干预依法
审判的违法行为。情况通报将此称为
监管措施不规范，属于释法错误。

梁三利说，“四类案件”监督管理措
施是“旁听庭审”而非“指挥庭审”，且监
督管理措施的主体是本院的院庭长，而
非上级法院的庭长。上级法院对一审审
理的直接介入，严重违反刑事诉讼法确
立的二审终审制度。

江苏斐多律师事务所律师严国亚也
表示，就目前情况看来，法院认为辩护律
师在休庭期间违反法庭纪律，擅自拍摄审
判席上法官的微信聊天群的内容。但是，
在休庭期间，并无法庭纪律的相关规定适
用。《人民法院法庭规则》仅适用于庭审过
程中，并不适用于休庭期间。

海西州中院情况通报称重审案件是
重点监管的“四类案件”，实际上2021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四类案
件”监督管理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第十
条所列举的十项监督管理措施中，院庭
长正常情况下的监督管理措施，应该是要
求合议庭报告案件进展、评议结果；要求
合议庭提供类案裁判文书或者制作类案
检索报告；审阅案件庭审提纲、审理报告；
调阅卷宗、旁听庭审；决定将案件提交专
业法官会议讨论；决定按照工作程序将案
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等。从目前披露
的情况看，二审法官“遥控”庭审，这样一
来，案件一审有何意义？而根据规定，各
级人民法院监督管理“四类案件”，应当
严格依照法律规定，遵循司法规律，落实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5月14日下午，现代快报记者从青

海省海西州人民检察院了解到，目前该
院已经收到辩护律师提交的控告材料，
正在进行审查办理。海西州中院的情况
通报，检察院也看到了，正在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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